
附錄VI 
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1年 10月10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政府部門的 "綠色 "措施  2006年 12月 20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  ⎯⎯  
 

(a) 回應委員就在政府採取 "綠色 "
措施的目標提出的關注事項的

最新資料文件；及  
 

(b) 就環保促進會論及政府部門的

"綠色 "措施的意見書作出的書

面回應 (該意見書已在會議席上

提交 )。  

政府當局表示，環境保

護署已委託進行顧問研

究，以更新現有的環保

規格，並為更多政府常

用 的 物 品 訂 立 環 保 規

格。政府當局已在 2009
年年中把研究範圍擴大

至涵蓋更多產品，以推

廣環保採購政策。整項

研究已在 2010年下半年

完成。其後，政府當局

分 別 在 2011 年 1 月 及

2011年 3月發出通告，鼓

勵在公共工程項目下使

用環保材料，以及說明

政府實行環保採購。政

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告

知 事 務 委 員 會 最 新 進

展。  
 

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
2.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新生

產者責任計劃  
 

2010年 3月 29日 政府當局須 ⎯⎯   
 
(a) 處理業界就廢電器及電子產品

計劃提出的關注事項；  
 
(b) 解釋政府在該計劃中的角色；  
 
(c) 估計小型及大型廢電器及電子

產品的分布情況和所招致的處

理費用 (使用把可循環再造物料

除毒、拆解、切碎及分類的方

式處理的費用 )，以及就該等產

品分別收取的徵費為何；及  
 

(d) 說明會否考慮向在香港購買電

器及電子產品以供在海外使用

的消費者退回徵費。  
 

 

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計劃

的公眾諮詢已在 2010年
4月 30日結束。政府當局

現正審閱在公眾諮詢期

間所收集的超過 2 700份
意見書，以制訂廢電器

及 電 子 產 品 計 劃 的 細

節。政府當局會繼續在

適合的情況下，邀請相

關持份者參與制訂未來

路向的工作。  
 

3. 行政長官 2010-2011年度施

政報告所載環境局的政策

措施  
 
 
 
 

2010年 10月 25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轉廢為能與核能在

成本和電費方面的比較。  
有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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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 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

資建議  
2011年 3月 28日 政府當局須在提交關於有機資源回

收中心第二期的撥款建議時提供更

多資料，說明住宅樓宇引入現場處

理廚餘的進展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
5.  為本地供電而發展核電對

香港的影響  
 
 

2011年 4月 29日 政府當局須就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

標準、通報機制及疏散計劃提供資

料。 

 

有待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0月 10日  


